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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一、本资产评估报告依据财政部发布的资产评估基本准则和中国资产评估协

会发布的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编制。 

二、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本

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

使用人违反前述规定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不承担

责任。 

三、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

报告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使用；除此之外，其他

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四、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提示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评

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

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五、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会计准则和资产评

估准则，坚持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对商誉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进行分析、

估算、发表专业意见，并对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依法承担责任。 

六、本资产评估报告中涉及的评估基准日、主要市场（最有利市场）、含商

誉资产组组合或资产组组合范围由委托人和审计机构在确认与商誉初始形成及之

后年度减值测试的业务内涵保持一致后提供给评估机构，评估人员进行了核实。 

七、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组清单及企业经营预测资料由委托人、资产组所在

企业申报并经其采用签名、盖章或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确认；委托人和其他相关

当事人依法对其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负责。 

八、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与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

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与相关当事人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

事人不存在偏见。 

九、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已经对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

行现场调查；已经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

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进行

了如实披露。 

十、本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果受资产评估

报告中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充分考虑资产评估报告

中载明的假设、限制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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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商誉减值测试涉及的 

北京泰豪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含商誉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摘要 

中瑞评报字[2021]第 000257 号 

 

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瑞世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遵守法律、行政法规、

会计准则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采用预计未来

现金流量的现值评估方法，对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商誉减值测试涉及

的北京泰豪智能工程有限公司含商誉资产组组合在评估基准日的可收回金额进行

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报告摘要如下： 

评估目的：为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编制财务报告拟商誉减值测试

确定北京泰豪智能工程有限公司含商誉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提供价值参考。 

评估对象：北京泰豪智能工程有限公司含商誉的资产组组合。 

评估范围：包括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北京泰豪智能工程有限

公司形成的完全商誉，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具体包括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

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并购时评估增值部分净额及分摊的商誉。 

评估基准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 

评估方法：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法 

价值类型：可收回金额 

评估结论：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合并报表层面收购北京泰豪智能工程有限公司形成的含商誉资产组组合的账

面价值为 159,212.67 万元，可收回金额为 63,000.00 万元，减值额 96,212.67 万元，

减值率 60.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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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评估结果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表： 

含商誉资产组组合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为仅为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编制财务报告确定

北京泰豪智能工程有限公司含商誉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提供价值参考，评估

结论的使用有效期自评估基准日起至财务报告编制完成日。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

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在载明的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内使用资产评估报告。 

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充分考虑资产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件、

特别事项说明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业务的详细情况和正确理解

评估结论，应当阅读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项       目 
账面价值 

预计未来现金流

量的现值法 

含商誉资产

组组合的可收

回金额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 D=C-A E=D/A*100 

 固定资产  1  22,987.68  

 63,000.00   63,000.00   -96,212.67  -60.43  

 在建工程  2  472.05  

 无形资产  3  52.61  

 长期待摊费用  4  42.56  

 长期资产总计  5  23,554.89  

并购时评估增值部分

净额（评估基准日公允

价值调整）  

6  257.97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的商誉  
7  135,399.81  

     归属于少数股东

权益的商誉  
8  

 资产组全口径商誉  9  135,399.81  

商誉及相关资产组组

合调整后账面价值合

计  

10  159,2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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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商誉减值测试涉及的 

北京泰豪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含商誉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中瑞评报字[2021]第 000257 号 

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瑞世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中瑞世联”或我公司）接受贵公

司的委托，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会计准则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

客观、公正的原则，采用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法，对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商誉减值测试涉及的北京泰豪智能工程有限公司含商誉资产组组合在评

估基准日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 委托人、资产组所在企业和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

使用人 

本次资产评估的委托人为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组所在企业

为北京泰豪智能工程有限公司，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

人包括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一）委托人概况 

名称：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30032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6336942335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丰秀中路 3号院 12号楼-1层至 5 层 101 

法定代表人：陈为群 

注册资本：175313.459万人民币 

营业期限：2008-11-26  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开发后的产品

（未经专项许可的项目除外）、电子计算机及外部设备、机械电器设备、文化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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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设备、通讯设备、化工轻工材料、建筑材料、安全技术防范产品；承接计算机

系统网络工程；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电子设备的生产、制造、

组装及调试；卫星传输服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和物联网技术服务；生产

IC 卡读写机具产品；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二）资产组所在企业概况 

1．注册登记情况 

名称：北京泰豪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26336518153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锦绣街 3号 1号楼三层  

法定代表人：邹卫明 

注册资本：10588.7336万 

营业期限：1997-09-10  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

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生产电子式空气净化设备、空气净化器、壁挂

式新风处理设备、落地式空气处理设备、吊顶式空气处理设备；专业承包；提供

智能建筑产品、节能产品、水利监测及水文监测产品的系统集成方案的设计、安

装、调试、售后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安装工程技术培训；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提供供热服务；暖通系统技术服务；软件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企业历史沿革 

 

（1）泰豪智能的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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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 3 月 18 日，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中桂技术与邱建辉等 19 名自然人

共同签署《北京华夏正邦科技有限公司章程》，共同出资设立华夏正邦。 

1997年 4 月 16日，中科院高技术企业局出具《关于同意设立北京华夏正邦科

技有限公司的批复》（企字[1997]024号），同意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出资设立华

夏正邦,原则同意华夏正邦章程；同意华夏正邦注册资本为 400万元，其中中科院

自动化研究所以固定资产出资 132 万，占注册资本的 33%，中桂技术以货币出资

130万，占注册资本的 32.5%，职工个人以货币出资 138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4.5% 

1997 年 7 月 8 日，中泰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中泰评字（97）第 008 号《资产

评估报告》，对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拟投入华夏正邦的电子设备、办公家具等资

产进行了评估，确定在评估基准日 1997 年 6 月 30日，前述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132

万元。根据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关于委托中国科学院办理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

究所组建有限公司项目资产评估立项确认的批复》（国资评（1997）447号），国

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委托中科院办理该项目的资产评估和确认工作，确认后，将资

产评估报告和立项、确认文件报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资产评估中心备案。前述资

产评估结果已经中科院计划财务局以计字[1997]178号《关于自动化所组建北京华

夏正邦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资产评估确认的批复》予以确认，并于 1997 年 7 月 11

日进行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备案。 

1997 年 7 月 29 日，北京市伯仲行审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京仲审验字

970729号《验资报告》，证明截至 1997年 7 月 28日，中桂技术、邱建辉等 19名

自然人已将 268 万元货币资金存入华夏正邦入资专户，待华夏正邦取得法人资格

后，即可转入其名下。 

2000 年 12 月 30 日，华夏正邦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一致同意将中科院自

动化研究所在公司登记注册时认缴出资的 132 万元实物财产转移到华夏正邦账户

内。 

2001年 2 月 22日，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与华夏正邦签署财产转移协议书，将

认缴出资的实物财产 132万元转移到华夏正邦的账户内。2001年 2月 21日，北京

市伯仲行审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京仲审字[2001]0221A号《关于对企业实收资

本中实物转移的专项审计报告》，确认截至 2000年 12 月 31日，上述实物资产已

完成转移手续，已进入华夏正邦财务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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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 9 月 10 日，华夏正邦取得北京市工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 11511460 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出资人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金比例（%） 

1 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 132.00 33.00 

2 中桂技术 130.00 32.50 

3 邱建辉 19.00 4.75 

4 吴峰风 18.80 4.70 

5 詹晓东 18.80 4.70 

6 王超英 18.60 4.65 

7 汪浩 10.00 2.50 

8 何晓英 8.00 2.00 

9 岳子平 6.00 1.50 

10 申虎山 6.00 1.50 

11 柴志荣 6.00 1.50 

12 张永山 6.00 1.50 

13 李颖 6.00 1.50 

14 谢志华 3.00 0.75 

15 杨连利 3.00 0.75 

16 宗治堂 2.80 0.70 

17 秦岭 2.00 0.50 

18 林延江 1.20 0.30 

19 刘士然 1.00 0.25 

20 张丹育 1.00 0.25 

21 赵晓东 0.80 0.20 

总计 400.00 100.00 

（2）1998年 6月，第一次增加注册资本，注册资本增至 510万 

1998 年 4 月，华夏正邦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以资本公积 110 万元转

增注册资本，华夏正邦注册资本增至 510 万元，各股东对于华夏正邦的持股比例

保持不变；同意修改华夏正邦章程。 

1998年 6 月 3日，北京华京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证明截至 1998

年 5月 31日，华夏正邦资本公积 110万元已转做实收资本，华夏正邦注册资本增

至 510万丿元。 

1998年 6 月 17日，华夏正邦取得北京市工商局就本次变更换发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后各股东的出资金额和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出资人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金比例（%） 

1 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 168.30 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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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桂技术 165.75 32.50 

3 邱建辉 24.225 4.75 

4 吴峰风 23.97 4.70 

5 詹晓东 23.97 4.70 

6 王超英 23.715 4.65 

7 汪浩 12.75 2.50 

8 何晓英 10.20 2.00 

9 岳子平 7.65 1.50 

10 申虎山 7.65 1.50 

11 柴志荣 7.65 1.50 

12 张永山 7.65 1.50 

13 李颖 7.65 1.50 

14 谢志华 3.825 0.75 

15 杨连利 3.825 0.75 

16 宗治堂 3.57 0.70 

17 秦岭 2.55 0.50 

18 林延江 1.53 0.30 

19 刘士然 1.275 0.25 

20 张丹育 1.275 0.25 

21 赵晓东 1.02 0.20 

合计 510.00 100.00 

（3）2000年 1月，第二次增加注册资本，注册资本增至 1020万元 

2000 年 1 月，华夏正邦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以盈余公积 150 万元、

未分配利润 360 万元转增注册资本，华夏正邦注册资本增至 1,020 万元，各股东

持股比例保持不变；同意修改华夏正邦章程。 

2000年 1 月 12日，北京新生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新会验字（2000）

第 003 号《变更登记验资报告书》，证明华夏正邦以盈余公积 150 万元、未分配

利润 360万元转增实收资本，注册资本增至 1,020万元。 

2000年 1 月 19日，华夏正邦取得北京市工商局就本次变更换发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后各股东的出资金额和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出资人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金比例（%） 

1 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 336.60 33.00 

2 中桂技术 331.50 32.50 

3 邱建辉 48.45 4.75 

4 吴峰风 47.94 4.70 

5 詹晓东 47.94 4.70 

6 王超英 47.43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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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汪浩 25.50 2.50 

8 何晓英 20.40 2.00 

9 岳子平 15.30 1.50 

10 申虎山 15.30 1.50 

11 柴志荣 15.30 1.50 

12 张永山 15.30 1.50 

13 李颖 15.30 1.50 

14 谢志华 7.65 0.75 

15 杨连利 7.65 0.75 

16 宗治堂 7.14 0.70 

17 秦岭 5.10 0.50 

18 林延江 3.06 0.30 

19 刘士然 2.55 0.25 

20 张丹育 2.55 0.25 

21 赵晓东 2.04 0.20 

合计 1,020.00 100.00 （4）2001年 3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4）2001年 3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00 年 12 月 30 日至 2001 年 2 月 18 日，下列转让方与受让方分别签署《出

资转让协议书》，就出资转让事项进行约定： 

序号 转让方名称 受让方名称 
本次转让岀资额 

（万元） 
协议签署日期 

1 林延江 中实恒业 3.06 2000-12-30 

2 申虎山 中实恒业 15.30 2001-02-18 

3 谢志华 中实恒业 7.65 2001-02-18 

4 秦岭 中实恒业 5.10 2001-02-18 

5 赵晓东 中实恒业 2.04 2001-02-18 

6 柴志荣 中实恒业 8.16 2001-02-18 

7 岳子平 中实恒业 8.16 2001-02-18 

8 汪浩 中实恒业 13.668 2001-02-18 

9 王超英 中实恒业 31.314 2001-02-18 

10 何晓英 中实恒业 10.914 2001-02-18 

11 杨连利 中实恒业 4.08 2001-02-18 

12 李颖 中实恒业 8.16 2001-02-18 

13 詹晓东 中实恒业 31.62 2001-02-18 

14 张永山 中实恒业 8.16 2001-02-18 

15 张丹育 中实恒业 1.326 2001-02-18 

16 刘士然 中实恒业 1.326 2001-02-18 

17 宗治堂 中实恒业 3.366 2001-02-18 

18 

邱建辉 

中实恒业 25.296 2001-02-18 

19 肖长崎 2.856 2001-02-18 

20 吴峰风 2.346 2001-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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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张萌 1.428 2001-02-18 

合计  195.33  

2001年 2 月 10日，华夏正邦召开第一届第三次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上述

出资转让事项，同意股东申虎山、谢志华、秦岭、林延江、赵晓东退出股东会；

并同意修改公司章程。 

2001 年 3 月 5 日，华夏正邦取得北京市工商局就本次变更换发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各股东的出资金额和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岀资人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 336.60 33.00 

2 中桂技术 331.50 32.50 

3 中实恒业 188.70 18.50 

4 吴峰风 50.286 4.93 

5 邱建辉 16.524 1.62 

6 詹晓东 16.32 1.60 

7 王超英 16.116 1.58 

8 汪浩 11.832 1.16 

9 何晓英 9.486 0.93 

10 岳子平 7.14 0.70 

11 柴志荣 7.14 0.70 

12 张永山 7.14 0.70 

13 李颖 7.14 0.70 

14 宗治堂 3.774 0.37 

15 杨连利 3.57 0.35 

16 肖长琦 2.856 0.28 

17 张萌 1.428 0.14 

18 刘士然 1.224 0.12 

19 张丹育 1.224 0.12 

合计 1,020.00 100.00 

（5）2002年 12月，第三次增加注册资本（注册资本增至 3000万）和第二次

股权转让 

2002年 11 月 14日，华夏正邦召开第二届第三次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1）

由新股东山东通联和山东通联工会委员会分别以货币资金出资 1,000 万元和

112.5644万元，占出资额的比例为 31.694%和 3.568%；2）将华夏正邦账面资本公

积金、未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由各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分配；3）公司注册资本

增至 3,000 万元；4）同意股东肖长琦将其所持全部出资 5.2848 万元转让予原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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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峰风，中桂技术将其部分出资 174.5878 万元分别转让予吴峰风等 15 名自然

人股东；5）同意修改公司章程。 

2002 年 10 月 30 日，山东鲁通（集团）有限公司出具《关于参股北京华夏正

邦科技公司的批复》（鲁通集团[2002]157号），原则同意山东通联参股华夏正邦。 

2002 年 11 月 14 日，上述各项出资的转让方、受让方分别签署了《出资转让

协议书》，对出资转让事宜进行了约定。 

2002年 11月 20日，北京嘉信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京嘉会验字（2002）

第 2078号《变更登记验资报告书》 

2002 年 12 月 11 日，公司取得北京市工商局就本次变更换发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 

华夏正邦本次变更完成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岀资人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山东通联 1000.00 31.694 

2 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 622.8538 21.364 

3 中桂技术 438.8288 15.052 

4 中实恒业 349.1756 11.977 

5 吴峰风 137.468 4.715 

6 山东通联工会委员会 112.5644 3.568 

7 邱建辉 51.1571 1.755 

8 詹晓东 50.4263 1.729 

9 王超英 49.6954 1.704 

10 汪浩 36.5408 1.253 

11 何晓英 29.2327 1.003 

12 岳子平 21.9244 0.752 

13 柴志荣 21.9244 0.752 

14 张永山 21.9244 0.752 

15 李颖 21.9244 0.752 

16 宗治堂 11.6959 0.401 

17 杨连利 10.9622 0.376 

18 张萌 4.3934 0.151 

19 刘士然 3.654 0.125 

20 张丹育 3.654 0.125 

合计 3,000.00 100.00 

（6）2005年 1月，第三次股权转让 

2005年 1 月 15日，华夏正邦召开第三届第四次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1）

中桂技术将其所持全部出资 438.8288万元、中实恒业将其所持全部出资 349.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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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分别转让予新股东泰豪集团。中桂技术和中实恒业退出华夏正邦股会；2）吴

峰风将其所持 10万元出资转让予新股东曲品；3）吴峰风等 15名自然人股东分别

将其所持部分出资合计 95.3154万元转让予泰豪集团（该 15名自然然人股东的具

体转让情况见下表）；4）修改华夏正邦章程。 
号序 转让方姓名 转让前岀资额（万元） 本次转让岀资额（万元） 转让后岀资额（万元） 

1 何晓英 29.2327 5.8467 23.386 

2 岳子平 21.9244 4.3844 17.540 

3 柴志荣 21.9244 4.3844 17.540 

4 张永山 21.9244 4.3844 17.540 

5 李颖 21.9244 4.3844 17.540 

6 宗治堂 11.6959 2.3399 9.356 

7 杨连利 10.9622 2.1922 8.770 

8 张萌 4.3934 0.8784 3.515 

9 张丹育 3.654 0.73 2.924 

10 刘士然 3.654 0.73 2.924 

11 汪浩 36.5408 7.3088 29.232 

12 王超英 49.6954 9.9394 39.756 

13 詹晓东 50.4263 10.0853 40.341 

14 吴峰风 137.468 27.496 99.972 

15 邱建辉 51.1571 10.2311 40.926 

合计 476.5774 95.3154 371.262 

2005年 1 月 20日，上述各项出资转让的转让方、受让方分别签署了《出资转

让协议书》，对出资转让事宜进行了约定。 

2005 年 2 月 2 日，北京市工商局就本次变更为公司换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华夏正邦本次变更完成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岀资人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山东通联 1000.00 31.694 

2 泰豪集团 883.3198 30.295 

3 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 622.8538 21.364 

4 山东通联工会委员会 112.5644 3.568 

5 吴峰风 99.972 3.429 

6 邱建辉 40.926 1.404 

7 詹晓东 40.341 1.384 

8 王超英 39.756 1.363 

9 汪浩 29.232 1.003 

10 何晓英 23.386 0.802 

11 岳子平 17.540 0.602 

12 柴志荣 17.540 0.602 

13 张永山 17.540 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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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李颖 17.540 0.602 

15 曲品 10.000 0.343 

16 宗治堂 9.356 0.321 

17 杨连利 8.770 0.301 

18 张萌 3.515 0.121 

19 刘士然 2.924 0.100 

20 张丹育 2.924 0.100 

合计 3,000.00 100.00 

（7）2005年 10月，第四次股权转让 

2005年 9 月 15日，华夏正邦召开第四届第二次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中科

院自动化研究所将其持有的公司 4.2727%股权以 124.57 万元转让给泰豪集团；同

意吴峰风等 16名自然人股东分别将其所持全部出资合计 381.262万元转让予新股

东李春生，吴峰风等人退出公司股东会。 

2004年 12 月 20日，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书》

（中磊评报字[2004]2011号），确认华夏正邦的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22,363,357.06

元。 

2005年 2 月 21日，中国科学院高技术产业发展局出具《关于同意转让北京华

夏正邦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批复》（产字[2005]7号），同意中科院自动化研

究所转让其所持有的华夏正邦 4.2727%股权。 

2005年 6 月 14日，该部分出资在北京产权交易所进场交易，并取得《产权转

让交割单 X2005年 9月 20日，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与和泰豪集团（原名：江西清

华泰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出资转让协议书》及《北京产权交易所

产权交易合同》，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以 124.57万元的价格转让其所持有的华夏

正邦 4.2727%的股权。 

2005年 9 月 20日，吴峰风等人与李春生签署了《出资转让协议书》，对出资

转让事宜进行了约定。 

2005 年 10 月 11 日，北京市工商局就本次变更为华夏正邦换发了《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完成后，华夏正邦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岀资人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泰豪集团 1007.8898 34.568 

2 山东通联 1000.00 31.694 

3 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 498.2838 17.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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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春生 381.262 13.079 

5 山东通联工会委员会 112.5644 3.568 

合计 3,000 100.00 

（8）2007年 5月，第五次股权转让 

2007 年 4 月 6 日，华夏正邦召开第五届第二次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山东

通联信息将其所持全部 1,000 万元出资、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将其所持全部

498.2838 万元出资（其中包括 132 万元实物出资）、山东通联信息工会委员会将

其所持全部 112.5644万元出资转让予泰豪集团；同意修改公司章程。 

2006年 6 月 28日，山东瑞华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鲁瑞会评报字（2006）

第 021 号《资产评估报告》，对华夏正邦的资产及相关负债进行了评估，确认截

至评估基准日 2006年 5月 31日，华夏正邦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22,421,045.98元。

2006年 9 月 28日，前述评估结果已进行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 

2006 年 11 月 28 日，中国科学院院地合作局出具《关于同意转让所持北京华

夏正邦科技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批复》（院地字[2006]89 号），同意研究所转让

其所持有的 17.091%的华夏正邦的股权。2006 年 12 月 13 日，中科院自动化研究

所出具《关于拟转让研究所所持有的参股企业北京华夏正邦科技有限公司全部股

权的决定》（自发产字[2006]207号），决定转让所持有的 17.091%的华夏正邦的

股权。 

2007年 3 月 7日，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与泰豪集团签订《产权交易合同》（编

号：（2007）年 157号），将其所持华夏正邦 17.091%股权转让予泰豪集团，股权

转让价格为 344.88万元。天津产权交易市场于 2007年 4月 13日出具《产权交易

鉴证书》（津产权鉴字[2007]第 157号），对本次股权转让予以鉴证。 

2006 年 8 月 9 日，中国网通（集团）有限公司出具《关于转让山东通联公司

所持北京华夏正邦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投资的批复》（中网财务批[2006]88 号），

原则同意中国网通集团山东省通信公司（原名“山东鲁通（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山东通联信息所持北京华夏正邦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请示。 

2007 年 3 月 7 日，山东通联信息与泰豪集团签订《产权交易合同》（编号：

（2007）年 156号），将其所持华夏正邦 31.694%股权转让予泰豪集团，股权转让

价格为 639.55万元。天津产权交易市场于 2007年 4 月 13日出具《产权交易鉴证

书》（津产权鉴字[2007]第 156号），对本次股权转让予以鉴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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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3 月 30日，山东通联信息工会委员会与泰豪集团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书》，将其所持华夏正邦 3.568%股权转让予泰豪集团，股权转让价格为 719,986

元。 

对于山东通联工会委员会对华夏正邦出资及转让出资的过程，中国联合网络

通信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工会委员会于 2016 年 1月 28日出具《说明》，确认“原

山东通联工会委员会于 2007年已经撤销，现济南联通工会委员会根据相关文件查

证，对原山东通联委员会投资华夏正邦及后期股权转让事宜已知悉。” 

2007年 5 月 21日，北京市工商局就本次变更为华夏正邦换发了《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 

公司本次变更完成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岀资人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泰豪集团 2,618.7380 86.921 

2 李春生 381.2620 13.079 

合计 3,000.00 100.00 

（9）2007年 9月，第六次股权转让、公司名称变更 

2007年 7 月 31日，华夏正邦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泰豪集团将其所持

有的华夏正邦 86.921%股权以 2,607.63 万元的价格转让予智能科技，同意李春生

将其所持有的华夏正邦 13.079%股权以 392.37 万元的价格转让予智能科技。 

2007年 8 月 20日，泰豪集团、李春生与智能科技共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进行了具体约定。 

2007 年 9 月 1 日，智能科技做出股东决定，同意将华夏正邦名称由“北京华

夏正邦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泰豪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2007年 9 月 28日，泰豪智能取得北京市工商局就本次变更换发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 

华夏正邦本次变更完成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出资人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智能科技 3,000.00 100.00 

 

（10）2007年 12月，第四次增加注册资本，注册资本增至 5000万元 

2007年 12 月 4日，智能科技作出股东决定，将泰豪智能注册资本由 3,000万

元增至 5,000万元。2007 年 12 月 7日，智能工程通过了章程修订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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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12 月 11 日，北京东方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泰豪智能

已收到股东智能科技以货币方式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2,000万元。 

2007年 12 月 12日，北京市工商局就本次变更换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泰豪智能本次增资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出资人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智能科技 5,000.00 100.00 

（11）2009年 1月，第五次增加注册资本 

2009 年 1 月 8 日，智能科技作出决定，将泰豪智能注册资本由 5,000 万元增

至 10,000万元；同意修改公司章程。 

2009 年 1 月 7 日，北京东方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东方海华内

验字（2009）第 001号《验资报告》，证明截至 2009年 1月 7日，泰豪智能已收

到股东智能科技以货币方式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5,000万元。 

2009年 1 月 12日，北京市工商局就本次变更为智能科技换发了《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 

泰豪智能本次增资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出资人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智能科技 10,000.00 100.00 

（12）2014年 8月，第七次股权转让 

北京恒通达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泰豪智能的管理层持股平台，为了实

现管理层持股，智能科技决定向管理层持股平台北京恒通达泰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及高管李春生转让出资，2014年 8月 28 日，智能科技作出股东决定，将其对

公司 2,500万元（占注册资本 25%）的出资转让予北京恒通达泰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将其对公司 1,000万元（占注册资本 10%）的出资转让予李春生；同意股东

名称由北京清华泰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泰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同意

修改公司章程。 

根据智能科技分别与北京恒通达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李春生于同日签

署的《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价格分别为 26,475,775.74元、10,590,310.30

万元。 

2014年 8 月 29日，北京市工商局就本次变更换发了《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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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泰豪智能本次变更完成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岀资人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智能科技 6,500.00 65.00 

2 北京恒通达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500.00 25.00 

3 李春生 1,000.00 10.00 

合计 10,000.00 100.00 

（13）2015年 9月，第八次股权转让 

西藏泰豪为智能科技的全资子公司。为享受地区税收优惠政策，因此智能科

技将其持有的泰豪智能的股权以每注册资本 1 元的价格转让给西藏泰豪。2015 年

8 月 26 日，泰豪智能召开股东会并做出决议，同意智能科技将其持有的泰豪智能

65%股权转让给西藏泰豪，智能科技退出公司股东会；同意北京恒通达泰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将其持有的泰豪智能 25%股权、李春生将其持有的泰豪智能 10%股权

转让给恒通达泰,北京恒通达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和李春生退出公司股东会。 

同日，上述各方分别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智能科技将其持有的泰豪

智能 65%股权以 65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西藏泰豪，北京恒通达泰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将其持有的泰豪智能 25%股权以 26,475,775.74元的价格转让给恒通达泰，

李春生将其持有的泰豪智能 10%股权以 10,590,310.30元的价格转让予恒通达泰。 

本次股权转让后的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岀资人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西藏泰豪 6,500.00 65.00 

2 恒通达泰 3,500.00 35.00 

合计 10,000.00 100.00 

（14）2015年 10月，第六次增加注册资本，注册资本增至 105,887,336元 

2015年 9 月 26日，泰豪智能召开临时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增

加注册资本至 105,887,336元，并同意汇达基金以 8000万元的货币出资形式认缴

公司新增注册资本部分，其中的 5,887,336 元用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其余

74,112,664 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金，增资完成后，汇达基金持有泰豪智能 5.56%

的股权；同意公司章程修正案。 

2015年 10 月 28日，北京京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京盛验字［2015］

第 0101号）。 

2015 年 10 月 13 日，北京市工商局为公司本次增资换发《营业执照 X2015 年

10月 27日，北京市工商局同意公司章程修正案备案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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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资完成后，泰豪智能股权结构为： 

序号 岀资人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西藏泰豪  6,500.00 61.39 

2 恒通达泰  3,500.00 33.05 

3 汇达基金  588.7336 5.56 

合计   10,588.7336 100.00 

（15）2015年 10月，第九次股权转让 

2015年 9 月 26日，汇达基金与西藏泰豪、恒通达泰签署《北京泰豪智能工程

投资协议》，约定汇达基金完成前述增资后，西藏泰豪将其持有的公司 28.89%的

股权以 5.33 亿元的价格转让给汇达基金，恒通达泰将其持有的 15.55%的股权以

2.87亿元的价格转让给汇达基金。 

2015年 10月 11日，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做出决议，同意汇达基金以人民币 5.33

亿元的价格购买西藏泰豪持有的泰豪智能 28.90%的股权；汇达基金以人民币 2.87

亿元的价格购买恒通达泰持有的泰豪智能 15.55%的股权；就本次股权转让，泰豪

智能现有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通过根据以上决议修改的章程（或章程修正案）。 

本次股权转让后的泰豪智能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岀资人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西藏泰豪 3441.3384 32.5 

2 恒通达泰 1853.0284 17.5 

3 汇达基金 5294.3668 50 

合计 10,588.7336 100.00 

 

（16）2016年 2月，第十次股权转让 

2016 年 2 月 1 日，汇达基金、新余京达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汇达基金将

其持有的公司 22.76%的股权以 4.2亿元的价格转让给新余京达。 

本次股权转让后的泰豪智能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岀资人名称/姓名 岀资额（万元） 岀资比例（%） 

1 西藏泰豪 3441.3384 32.5 

2 恒通达泰 1853.0284 17.5 

3 汇达基金 2884.37 27.23 

4 新余京达 2410 22.76 

合计 10,588.733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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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16年 9月，第十一次股权转让 

2016 年 9 月 1 日，泰豪智能召开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西藏泰豪将其持

有的公司 32.5%股权以 6.5亿元的价格转让给旋极信息；恒通达泰将其持有的公司

17.5的股权以 3.5亿元的价格转让给旋极信息；汇达基金将其持有的公司 27.23%

的股权以 3.9 亿元的价格转让给旋极信息；新余京达将其持有的公司 22.76%的股

权以 4.1亿元的价格转让给旋极信息。 

本次股权转让后的泰豪智能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岀资人名称/姓名 岀资额（万元） 岀资比例（%） 

1 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10,588.7336 100.00 

合计 10,588.7336 100.00 

上述股权变更及资本变动事项均已办妥变更登记手续。截至评估基准日上述

股权未发生变动。 

3.业务简介 

泰豪智能是一家智慧城市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要业务包括智慧城市顶层设计、

智慧园区、 智慧建筑、智慧能源和智慧交通等。泰豪智能在核心能力建设方面，

占据行业优势地位。 具备智能建筑电气领域“三甲”资质，近两年又获得保密资质、

CMMI5 认证以及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进一步拓展了项目承接范

围，竞争力继续提升。设立了智慧城市研究院，发布泰豪城市大脑，布局城市级

数据平台项目建设，着力开发以大数据 、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

支撑的城市级数据管理解决方案。 

4.近三年的资产、财务、经营状况 

商誉资产组所在企业近三年的财务状况如下表： 

资产负债表（母公司口径）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名称 2018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一、流动资产合计  218,345.96   170,916.11   170,799.39  

货币资金  72,298.34   42,194.53   39,692.69  

应收票据  231.07   328.77   280.36  

应收账款  58,630.47   43,942.09   46,480.55  

应收款项融资   732.38   

预付款项  1,157.11   903.46   2,684.78  

其他应收款  27,844.13   27,320.20   28,647.70  

applewebdata://7CEC3943-09FC-421A-BFA2-FA58F758B7A0/#RANGE!B1
applewebdata://7CEC3943-09FC-421A-BFA2-FA58F758B7A0/#RANGE!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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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  56,665.72   6,195.31   8,767.80  

合同资产   49,274.40   44,186.79  

其他流动资产  1,519.12   24.97   51.78  

二、非流动资产合计  24,618.49   113,579.77   114,272.19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6,529.62   5,882.57   5,029.62  

长期股权投资  16,969.58   106,144.12   107,049.73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固定资产  224.67   310.49   442.10  

在建工程   340.54   445.54  

长期待摊费用  148.70   79.03   42.56  

递延所得税资产  745.91   823.03   1,262.65  

其他非流动资产    

三、资产总计  242,964.45   284,495.88   285,071.58  

四、流动负债合计  160,816.94   185,688.87   179,586.69  

短期借款  14,500.00   13,018.06   13,443.14  

应付票据  32,033.81   8,668.54   8,009.26  

应付账款  70,424.46   62,097.34   68,499.04  

合同负债    29,022.00  

预收款项  16,695.98   17,735.07   

应付职工薪酬  838.17   709.41   1,322.08  

应交税费  549.66   1,456.17   1,172.32  

应付利息  57.45    

其它应付款  17,339.87   82,003.93   57,134.33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7,200.00    

一其他流动负债  1,177.54   0.35   984.53  

五、非流动负债合计    

六、负债总计  160,816.94   185,688.87   179,586.69  

七、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82,147.51   98,807.01   105,484.89  

 

利润表（母公司口径）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一、营业收入  203,372.00   185,552.57   148,524.62  

减：营业成本  166,731.31   155,739.15   131,627.57  

税金及附加  338.03   325.41   306.24  

销售费用  3,135.74   4,964.24   4,824.44  

管理费用  5,066.41   3,714.23   4,754.72  

研发费用   657.04   3,163.26  

财务费用  991.33   722.96   742.12  

加：其他收益 60.00   14.43  

投资收益  416.29   588.66   6,869.43  

    资产减值损失  -1,069.96   -441.32    

applewebdata://7CEC3943-09FC-421A-BFA2-FA58F758B7A0/#RANGE!B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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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减值损失    -2,930.78  

    资产处置损益 -0.76    

二、营业利润  26,514.75   19,576.88   7,059.35  

加：营业外收入  8.38   166.29   95.86  

减：营业外支出  112.90   72.49   6.15  

三、利润总额  26,410.23   19,670.68   7,149.05  

减：所得税费用  4,207.38   2,965.02   453.09  

四、净利润  22,202.85   16,705.65   6,695.96  

2018 年度的会计报表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

信会师报字【2019】第 ZB50502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019 年度的会计报表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

信会师报字【2020】第 ZG11226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020年度的会计报表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大

信审字[2021]第 1-10292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北京泰豪智能工程有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共 12项，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层级 

关系 
被参控公司名称 

参控 

关系 

持股 

比例% 
投资日期 备注 

1 一级 
上海信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控股 100% 2011/9/16 

在此次资产

组范围内 

2 一级 北京泰豪智慧技术有限公司 控股 100% 2016/3/31 
在此次资产

组范围内 

3 一级 北京泰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 100% 2014/9/28 
在此次资产

组范围内 

4 一级 江西汇水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 51% 2015/1/26 
在此次资产

组范围内 

5 一级 
北京国信恒达智慧城市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参股 20% 2015/4/20 

不在此次资

产组范围内 

6 一级 
湖北智慧新城产业开发有限公

司 
参股 30.00% 2014/11/12 

不在此次资

产组范围内 

7 一级 
北京博大网信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参股 40.00% 2019/1/2 

不在此次资

产组范围内 

8 一级 
江西泰恒智城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控股 100% 2016/6/1 

不在此次资

产组范围内 

9 一级 北京泰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 100% 2019/11 
不在此次资

产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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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一级 北京兴创恒锐科技有限公司 参股 49.00% 2019/11 
不在此次资

产组范围内 

11 一级 
厦门蓝图清创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控股 90.91% 2017/8 

不在此次资

产组范围内 

12 一级 湖南泰豪智慧技术有限公司 控股 100% 2019/12 
不在此次资

产组范围内 

5-12 是收购后新成立公司或参股公司，其业务与北京泰豪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相互独立，经委托人和审计师确认不在本次资产组范围内。 

5．主要税项及政策 

（1）主要税项 

北京泰豪智能工程有限公司主要税种及法定税率列示如下表： 

税种 具体税率情况 

增值税 13%、9%、6%、3% 

城市维护建设税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的 7%计缴。 

地方教育附加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的 3%计缴。 

教育费附加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的 2%计缴。 

企业所得税 按应纳税所得额的 15%计缴。 

（2）税收优惠及批文 

北京泰豪智能工程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1 日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

书编号 GR202011002346，有效期为三年，企业所得税按 15%的税率。 

上海信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年 11月12日 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证书编号 GR202031001154，有效期三年，企业所得税按 15%的税率。 

北京泰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15 日取得了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证书编号：GR201911002756，有效期三年，企业所得税按 15%的税率。 

江西汇水科技有限公司为小型微利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及其实施条例、《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

通知》（财税{2019}13 号），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对小型微利

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100 万元但不超过 300 万元的部分，

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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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委托人和资产组所在企业之间的关系 

委托人持有资产组所在企业 100%的股权。 

二、 评估目的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至少应当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

减值测试。根据与委托人签订的资产评估委托合同，本次资产评估是为北京旋极

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编制财务报告确定北京泰豪智能工程有限公司含商誉资产

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提供价值参考。 

三、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一）商誉的形成及变动情况 

2016 年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西藏泰豪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新疆

恒通达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北京泰豪智能

工程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交易对价为 180,000 万元。 

委估商誉 2016 年形成时初始额为 135,399.81 万元，截至评估基准日未计提商誉

减值准备，本次减值测试前的商誉账面价值为 135,399.81 万元。 

（二）评估对象 

北京泰豪智能工程有限公司含商誉的资产组组合。 

（三）评估范围 

包括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北京泰豪智能工程有限公司形成的

完全商誉，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具体包括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长

期待摊费用、并购时评估增值部分净额及分摊的商誉。 

具体资产类型和审计后账面价值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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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资产组长期资产包括北京泰豪智能工程有限公司持有的长期资产及纳入

资产组组合范围内泰豪下属公司的持有的长期资产。 

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为委托人及商誉资产组所在企业经审计机构确认后

提供。 

（四）商誉相关资产组情况 

本次评估范围中的直接归属资产组组合的可辨认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在建工

程、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纳入评估范围的固定资产主要包括房屋建筑物、

机器设备、车辆、电子设备。相关固定资产主要分布于各公司的经营场所内。 

1.固定资产 

房屋建筑物为北京泰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镇赍锦阳新能源有限

公司所建造的用于新能源发电的管理用房，未取得产权证明。 

机器设备主要为光伏发电电站，共计 9 项，主要为下属子公司-北京泰豪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发电所需电站。企业对主要设备每年都要进行校准，平时的维护

保养状况也较好，上述设备能够正常使用并满足经营需要、保证产品质量。 

车辆为办公用汽车，车辆定期维护保养状况较好，年检合格，均可正常使用。 

电子及其他设备主要为电脑、打印机以及文件柜和办公桌椅柜等办公家具，

均可正常使用。 

项       目 
账面价值 

A 

 固定资产  1  22,987.68  

 在建工程  2  472.05  

 无形资产  3  52.61  

 长期待摊费用  4  42.56  

 长期资产总计  5  23,554.89  

并购时评估增值部分净额（评估基准日公允价

值调整）  
6  257.9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的商誉  7  135,399.81  

     归属于少数股东权益的商誉  8  

 资产组全口径商誉  9  135,399.81  

 商誉及相关资产组组合调整后账面价值合计  10  159,2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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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主要为北京泰豪项目信息管理平台等企业定制软件的支出。 

3.无形资产 

土地使用权资产共计 1宗，土地使用证编号为 D22810018322号，位于吉林省

镇赉县黑鱼泡镇黑鱼泡村，土地性质为工业，使用年限为 50 年，取得日期是

2018/4/20，开发程度为五通一平，面积共计 7,831.00 平方米，证载所有人为北

京泰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镇赍锦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4.长期待摊费用 

长期待摊费用为待摊装修费用。 

（五）引用其他机构出具的报告结论所涉及的资产类型、数量和账面金额（或

者评估值） 

本次资产评估未引用其他机构出具的报告结论。 

四、 价值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相关规定，商誉减值测试的价值类

型为可收回金额。 

可收回金额为包含商誉资产组组合或资产组组合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

净额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 

五、 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评估基准日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评估基准日为委托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应当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商誉减值测

试的相关规定确定。 

六、 评估依据 

（一）行为依据 

委托人与中瑞世联签订的《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二）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第 4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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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根据 2017 年 11 月 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十一部法律

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3.《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97 号，2019 年 1 月 2 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年 12 月 28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二十三号，根据 2018年 12月 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七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等四部法律的决定》第二次修

正） 

6.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决定(2011 年 10

月 2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65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审议通过)； 

7.《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 

8.《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第 691 号令，2017）； 

9.《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18〕32 号）； 

10.《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

告〔2019〕39 号）； 

11.《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12.其他与资产评估相关的法律、法规等。 

（二）准则依据 

1. 《资产评估基本准则》（财资〔2017〕43 号）； 

2. 《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中评协〔2017〕30 号）； 

3.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中评协〔2018〕36 号）； 

4.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中评协〔2018〕35 号）； 

5.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方法》（中评协〔2019〕35 号）； 

6.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评协〔2017〕33 号）； 

7.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中评协〔2018〕3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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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资产评估准则术语 2020》（中评协〔2020〕31 号）； 

9. 《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指南》（中评协〔2017〕45 号）； 

10.《资产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7〕46 号）； 

11.《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7 号）； 

12.《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8 号）； 

13.《商誉减值测试评估专家指引》（中评协〔2020〕37 号）； 

14.《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合理履行资产评估程序专家指引》（中评协〔2020〕

6 号）； 

15.《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财政部令第 76 号）； 

16.《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 

17.《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 

18.《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 号—商誉减值》； 

（三）权属依据 

1. 设备购置合同、发票等； 

2. 机动车行驶证； 

3. 其他权属证明文件。 

（四）取价依据 

1. 委托人提供的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2. 委托人提供的商誉资产形成的评估报告和历年商誉减值测试的评估报告；  

3. 资产组所在企业提供的重要协议、供销合同、发票等财务、经营资料； 

4. 委托人提供的盈利预测及相关资料； 

5. 国家宏观、行业统计分析资料；  

6. 可比上市公司的相关资料； 

7. Wind 数据端； 

8.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9. 评估人员现场调查收集的其他估价信息相关资料； 

（五）其他依据 

1. 委托人提供的商誉、商誉相关资产组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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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瑞世联数据库； 

3. 其他参考资料。 

七、 评估方法 

（一）评估方法的选择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 号—商誉

减值》、《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指南》、《商誉减值测试评估专家指引》相

关规定，商誉属于不可辨认无形资产，因此对于商誉的减值测试需要通过估算商

誉相关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可收回金额应当根据包含商誉资产组组合或资产组组合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

费用后的净额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已确信包含商誉

资产组组合或资产组组合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

现值两者中任意一项金额已超过评估对象账面价值时，可以以该金额为依据确定

评估结论。 

包含商誉资产组组合或资产组组合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如果无

法可靠估计，可以以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作为可收回金额。 

 北京泰豪智能工程有限公司已持续经营数年，目前企业已进入稳定发展阶

段，未来具备可持续经营能力，可以用货币衡量其未来收益，其所承担的风险也

可以用货币衡量，符合采用收益法的前提条件，采用收益法税前现金流折现模型

确定可收回金额。 

对纳入商誉资产组的长期股权投资单位， 上海信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泰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已持续经营数年，目前企业已进入稳定发展阶段，

未来具备可持续经营能力，可以用货币衡量其未来收益，其所承担的风险也可以

用货币衡量，符合采用收益法的前提条件，采用收益法税前现金流折现模型确定

可收回金额； 江西汇水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泰豪智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业务

发展不稳定，无法对其持续经营能力和预期发展前景做出定量分析估算，未来现

金流无法预测，且企业收入、成本费用金额历史年度发生额较小，对整体资产组

的影响极小，在整体资产组组合采用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方法下，对这两家

的可收回金额按 0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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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组可收回金额=经营性现金流价值+长期股权投资可收回金额。 

（二）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通常采用收益法。收益法，是指包含商誉资

产组所在企业在现有管理、运营模式下，在持续使用过程中和剩余寿命年限内可

以预计产生未来现金流量，选择恰当的折现率对其进行折现，以未来现金流量的

现值来估算包含商誉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的评估思路。 

选用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法估算商誉所在资产组可收回金额，以商誉所在

资产组预测的税前现金净流量为基础，采用税前折现率折现，得出评估对象可收

回金额。 

1．税前现金净流量的计算 

税前现金净流量=税前利润+折旧和摊销-资本性支出-营运资金追加额 

2. 商誉所在资产组可收回金额的计算 

基本公式为： 

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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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i：评估基准日后第 i 年预期的税前现金流量； 

r：折现率；  

Rn+1：终值； 

n：预测期。  

1．第 i 年的税前现金流 Ri的确定 

Ri＝税前现金流 i－营运资金增加 i－资本性支出 i 

2．终值 Rn+1 的确定 

评估人员应当根据企业进入稳定期的因素分析预测期后的收益趋势、终止经

营后的处置方式等，选择恰当的方法估算预测期后的价值。 

3．折现率采用（所得）税前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确定 

（1）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模型( WACC )，公式如下： 

T


1

WACC
WACC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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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e：权益资本成本； 

E/(D+E)：权益资本占全部资本的比重； 

D/(D+E)：债务资本占全部资本的比重； 

Rd：负息负债资本成本； 

T：企业所得税率。 

其中，权益资本成本 Re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公式如下： 

Re＝Rf＋β*MRP＋Rs 

式中：Re：股权收益率； 

Rf：无风险收益率； 

β：企业风险系数； 

MRP：市场风险溢价； 

Rs：公司特有风险调整系数 

八、 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于 2021 年 2 月 15 日至 2021 年 3 月 29 日对含商誉的资产组

实施了评估。主要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如下： 

（一）接受委托 

我公司与委托人洽谈，就评估目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价值类型、评估

基准日、资产评估报告使用范围、资产评估报告提交期限及方式、评估服务费及

支付方式、评估工作各方参与人工作配合和协助等资产评估业务基本事项达成一

致，签订资产评估委托合同，拟定评估计划。 

（二）前期准备 

针对本项目特点和资产分布情况，我公司制定了资产评估方案，组建了评估

团队。 

为便于资产组所在企业的财务与资产管理人员理解并提交资产评估资料，我

公司对资产组所在企业相关配合人员进行了资产评估资料准备工作培训，并指派

专人指导资产组所在企业清查资产、准备评估资料、核实资产、验证资料，对资

产评估资料准备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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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场调查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于 2021 年 2 月 15 日至 2021 年 3 月 15 日对北京泰豪智能工

程有限公司含商誉的资产组进行了必要的清查核实，对资产组所在企业的经营管

理状况等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 

1. 资产核实 

（1）指导资产组所在企业填表和准备应向资产评估机构提供的资料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指导资产组所在企业的财务与资产管理人员在自行资产清

查的基础上，按照资产评估机构提供的“资产评估明细表”及其填写要求、资料清单

等，对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进行细致准确地填报，同时收集准备资产的产权证明

文件和反映性能、状态、经济技术指标等情况的文件资料等。 

（2）初步审查和完善资产组所在企业填报的资产评估明细表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通过查阅有关资料，了解纳入评估范围的具体资产的详细

状况，然后仔细审查各类“资产评估明细表”，检查有无填项不全、错填、资产项目

不明确等情况，并根据经验及掌握的有关资料，检查“资产评估明细表”有无漏项等，

同时反馈给资产组所在企业对“资产评估明细表”进行完善。 

（3）现场实地查看 

根据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类型、数量和分布状况，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在资产

组所在企业相关人员的配合下，按照资产评估准则的相关规定，对各项资产进行

了现场查看，并针对不同的资产性质及特点，采取了不同的查看方法。 

（4）补充、修改和完善资产评估明细表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根据现场实地勘查结果，并和资产组所在企业相关人员充

分沟通，进一步完善“资产评估明细表”，以做到：账、表、实相符。 

（5）查验产权证明文件资料 

评估人员对评估范围内资产的产权进行了调查，对权属资料不完善、权属资

料不清晰的情况，提请企业核实。 

2. 尽职调查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为了充分了解资产组所在企业的经营管理状况及其面临的

风险，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尽职调查的主要内容如下： 

（1）资产组所在企业的历史沿革、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必要的产权和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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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结构； 

（2）资产组所在企业的资产、财务、生产经营管理状况； 

（3）资产组所在企业的经营计划、发展规划和财务预测信息； 

（4）评估对象、资产组所在企业以往的评估及交易情况； 

（5）影响资产组所在企业生产经营的宏观、区域经济因素； 

（6）资产组所在企业所在行业的发展状况与未来前景； 

（7）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四）资料收集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根据评估项目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评估资料收集，包括直接

从市场等渠道独立获取的资料，从委托人等相关当事方获取的资料，以及从政府

部门、各类专业机构和其他相关部门获取的资料，并对收集的评估资料进行了必

要分析、归纳和整理，形成评定估算的依据。 

（五）评定估算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针对各类资产的具体情况，根据选用的评估方法，选取相

应的公式和参数进行分析、计算和判断，形成了初步评估结论。项目负责人对各

类资产评估初步结论进行汇总，撰写并形成初步资产评估报告。 

（六）内部审核 

根据我公司评估业务流程管理办法规定，项目负责人在完成初步资产评估报

告后提交公司内部审核。项目负责人在内部审核完成后，与委托人或者委托人同

意的其他相关当事人就资产评估报告有关内容进行沟通，根据反馈意见进行合理

修改后出具并提交资产评估报告。 

九、 评估假设 

本资产评估报告分析估算采用的假设条件如下： 

（一）一般假设 

1.持续经营假设：持续经营假设是指假设委估资产/资产组按基准日的用途和使

用的方式等情况正常持续使用，不会出现不可预见的因素导致其无法持续经营，

相应确定估值方法、参数和依据。 

2.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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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化，本次交易各方所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 

3.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资产组所在企业的管理层是负责的、稳定的，且有能力

担当其职务。 

4.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无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对资产组所在企业

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5. 资产组所在企业和委托人提供的相关基础资料和财务资料真实、准确、完

整； 

6. 评估人员所依据的对比公司的财务报告、交易数据等均真实、可靠； 

（二）特殊假设 

1.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资产组所在企业在现有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

经营范围、方式与目前方向保持一致。 

2.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资产组所在企业采用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此份报告时所采

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方面保持一致。 

3. 假设资产组所在企业相关的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

用等评估基准日后不发生重大变化。 

4. 假设资产组所在企业于年度内均匀获得净现金流。 

5.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资产组所在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保持目前的市场竞争态

势。 

6.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资产组所在企业的研发能力和技术先进性保持目前的水

平。  

7. 假设资产组所在企业现有业务订单能如期实现，主营业务、产品结构以及

销售策略和成本控制等不发生重大变化。 

8. 假设资产组所在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到期可正常延续，以后年度企业所

得税率为 15%。 

9. 假设委托人及资产组所在企业提供的盈利预测资料和财务资料真实、准确、

完整。 

10.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未对各种设备在评估基准日时的技术参数和性能做技术

检测，在假定委托人提供的有关技术资料和运行记录是真实有效的前提下，通过

实地调查做出的判断。 

11.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对评估对象的现场调查仅限于评估对象的外观和使用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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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并未对结构等内在质量进行测试，故不能确定其有无内在缺陷。本报告以评

估对象内在质量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并足以维持其正常使用为假设前提。 

本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结论在上述假设条件下在评估基准日时成立，当上述假

设条件发生较大变化时，签名资产评估师及本评估机构将不承担由于假设条件改

变而推导出不同评估结论的责任。 

十、 评估结论 

本次评估采用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方法对北京泰豪智能工程有限公司含

商誉资产组组合于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了测算。 

评估结论：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合并报表层面收购北京泰豪智能工程有限公司形成的含商誉资产组组合的账

面价值为 159,212.67 万元，可收回金额为 63,000.00 万元，减值额 96,212.67 万元，

减值率 60.43% 。 

具体评估结果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表： 

含商誉资产组组合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预计未来现金

流量的现值法 

含商誉资产

组组合的可

收回金额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 D=C-A E=D/A*100 

 固定资产  1  22,987.68  

 63,000.00   63,000.00   -96,212.67  -60.43  

 在建工程  2  472.05  

 无形资产  3  52.61  

 长期待摊费用  4  42.56  

 长期资产总计  5  23,554.89  

并购时评估增值部分

净额（评估基准日公

允价值调整）  

6  257.97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的商誉  
7  135,399.81  

     归属于少数股东

权益的商誉  
8  

 资产组全口径商誉  9  135,399.81  

商誉及相关资产组组

合调整后账面价值合

计  

10  159,2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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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纳入资产组范围内的固定资产主要为机器设备、车辆、电子设备等资产，

资产组的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后的可收回金额远低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法

下的可收回金额，故根据熟高原则，选择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法下的可收回

金额。 

十一、 特别事项说明 

以下为在评估过程中已发现可能影响评估结论但非评估人员执业水平和能力

所能评定估算的有关事项，提请报告使用人予以关注： 

1. 本次评估与前次评估采用评估方法的一致性。本次评估对象采用的评估方

法与前次评估的报告（卓信大华评报字[2020]第1013号）采用的评估方法基本一致，

但本次资产组仅包括与商誉相关的经营性长期资产（不包括期初营运资金、非经

营性资产、溢余资产及付息债务）。本次评估范围是由委托人、资产组所在企业

及审计机构确定，评估人员的责任是对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发表专业意见。 

2. 本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是反映委托评估对象在持续经营、外部宏观经

济环境不发生变化等假设前提下，于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本报告所列明的评估目

的下的价值。 

3. 本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未考虑委估资产可能存在的产权登记或权属

变更过程中的相关费用和税项；也未考虑抵押、担保等事项对估值的影响。 

4. 本资产评估报告是在委托人及资产组所在企业及相关当事方提供与评估

相关资料基础上做出的。提供必要的资料并保证所提供的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

完整性是委托人及相关当事方的责任；评估专业人员的责任是对评估对象在评估

基准日特定目的下的价值进行分析、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评估专业人员对该资

料及其来源进行必要的核查验证和披露，不代表对上述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

完整性提供任何保证，对该资料及其来源确认或者发表意见超出评估专业人员的

执业范围。 

5. 本次评估中，我们参考和采用了资产组所在企业于历史年度及评估基准日

的财务报表，以及我们在wind数据端中寻找的有关对比公司的财务报告和交易数

据。我们的估算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上述财务报表数据和交易数据，我们假定

上述财务报表数据和有关交易数据均真实可靠。我们估算依赖该等财务报表中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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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事实并不代表我们表达任何我们对该财务资料的正确性和完整性的任何保

证，也不表达我们保证该等资料没有其他要求与我们使用该数据有冲突。 

6. 本次评估中所涉及的资产组所在企业未来盈利预测是建立在资产组所在

企业管理层制定的盈利预测基础上的，我们对上述盈利预测进行了必要的审核。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预测中所采用的评估假设是在目前条件下对委估对象未来经营

的一个合理预测，如果未来出现可能影响假设前提实现的各种不可预测和不可避

免的因素，则会影响盈利预测的实现程度。我们愿意在此提醒委托人和其他有关

方面，我们并不保证上述假设可以实现，也不承担实现或帮助实现上述假设的义

务。 

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注意以上特别事项对评估结论产生的影

响。 

十二、 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一）资产评估报告使用范围 

1. 本资产评估报告仅用于本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 

2. 资产评估报告所揭示的评估结论仅对本项目对应的资产减值测试有效。 

3. 本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自评估基准日起至财务报告编制完成日。委托人

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在载明的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内使用资产评估

报告。 

4．未经委托人书面许可，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不得将资产评

估报告的内容向第三方提供或者公开，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5. 未征得资产评估机构同意，资产评估报告的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者披

露于公开媒体，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二）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资

产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师

不承担责任。 

（三）除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和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资

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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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

对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五）资产评估报告系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师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

资产评估准则，根据委托履行必要的资产评估程序后出具的专业报告，在资产评

估机构盖章及资产评估师签名后方可正式使用。 

十三、 评估报告日 

本资产评估报告日为 2021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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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师：张永远                   资产评估师：游新会                  

 

 

                                 

 

 

 

 

 

 

 

                            中瑞世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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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报告附件 

  

附件一、评估明细表、资产组所在企业审计报告 

附件二、委托人和资产组所在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附件三、评估对象涉及的主要权属证明资料 

附件四、委托人和其他相关当事人的承诺函 

附件五、签名资产评估师的承诺函 

附件六、北京市财政局变更备案公告复印件 

附件七、资产评估机构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证书复印件 

附件八、资产评估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附件九、签名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证书登记卡复印件 

 



 

 

 

委托人承诺函 

 

中瑞世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因我公司管理层编制财务报告进行商誉减值测试的需要，委托贵公司对我公司并购

北京泰豪智能工程有限公司形成的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确保评估机构客观、公正、合理地进行评估，本公司承诺如下并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1. 所提供的与评估相关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2. 负责委托具备合法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对资产组组合所在企业评估基准日的资

产、负债进行了审计； 

3. 含商誉资产组组合的辨识与确认符合实际情况，并且商誉初始形成及之后年度减

值测试的业务内涵保持一致。 

4. 按照评估委托合同之约定向贵公司及时足额支付评估费用； 

5. 我公司及我公司主要负责人和协助评估工作的人员均与评估机构和评估机构参

与本次评估的工作人员没有任何利益冲突或存在损害评估独立性的关系； 

6. 不干预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独立、客观、公正执业。 

 

 

 

委托人：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2021 年 3 月 10 日 



 

 

资产组所在企业承诺函 

 

中瑞世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因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编制财务报告进行商誉减值测试的需要，

委托贵公司对北京泰豪智能工程有限公司商誉相关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进行评估，

评估基准日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确保评估机构客观、公正、合理地进行评估，本公司

承诺如下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本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所提供的财务会计及其他与评估相关的资料真实、准

确、完整、合规； 

2.本公司有关资产的抵押、质押、担保、诉讼及其他或有负债等重大事项已揭示充分，

无任何隐瞒事项； 

3.所提供的企业经营管理资料客观、真实、完整、合理； 

4.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与减值测试涉及的资产范围一致，不重复、不遗漏；  

5.纳入评估范围内的资产权属明确，出具的资产权属证明文件合法、有效； 

6.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至资产评估报告提交日期间发生影响评估行为

及结果的事项，对其披露及时、完整； 

7.不干预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独立、客观、公正地执业； 

8.本公司及本公司主要负责人和协助评估工作的人员均与评估机构和评估机构参与本

次评估的工作人员没有任何利益冲突或存在损害评估独立性的关系。 

 

 

资产组所在企业：北京泰豪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2021 年 3 月 10 日 



 

 

 

 

资产评估师承诺函 
 

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的委托，我们对贵公司拟编制财务报告所涉及的贵公司并购北京泰豪智能

工程有限公司形成的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组合，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进

行评估并形成了资产评估报告。在本报告中披露的假设条件成立的前提下，我们承诺如

下： 

1.具备相应的执业资格。 

2.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的约定一致。 

3.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的资产进行了必要的核实。 

4.根据资产评估准则选用了评估方法。 

5.充分考虑了影响评估价值的因素。 

6.评估结论合理。 

7.评估工作未受到非法干预并独立进行。 

 

 

资产评估师签名：张永远               

 

资产评估师签名：游新会               

 

 

2021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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